汨罗市年年红米业有限公司年加工大米1.5万吨，粮食仓储2万吨改扩建项目拟审批公示
    经审议，2015年12月28日，我局拟批准《汨罗市年年红米业有限公司年加工大米1.5万吨，粮食仓储2万吨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现就项目环评相关情况予以公示5个工作日。如有意见，请在公示期内向我局来信来电进行反映。
联系地址：汨罗市政务中心环保窗口  邮编：414400
联系电话：0730-5244054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提出听证申请。
	项目名称
	汨罗市年年红米业有限公司年加工大米1.5万吨，粮食仓储2万吨改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
	汨罗市白水镇原种场全民村

	建设单位
	汨罗市年年红米业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安徽中环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汨罗市年年红米业有限公司年加工大米1.5万吨，粮食仓储2万吨改扩建项目位于汨罗市白水镇原种场全民村，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4万元，总用地面积3000m2，其中建筑面积3120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米加工车间、粮食仓库、谷壳仓、成品仓等配套设施，项目生产工艺为：原料→筛选→初选去杂去石→磁选→砻谷去壳→谷糙分离→碾米→白米分级→抛光→色选→白米分级→称量包装→成品入库。本项目不进行米糠（米粕）深加工，临时仓储主要包括原料（稻谷）、成品粮食（加工后大米）、副产品（小米、壳及糠）的储存。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初选粉尘经设备配套的吸尘装置收集、砻谷去壳及碾米过程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引至低压脉冲除尘器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后引至15米高排气筒排放；无组织排放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标准；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标准后引至顶楼排放。
2、厂区实行雨污分流。生产过程无废水产生，生活废水经室外防渗旱厕收集后，定期由当地农民外运作为农用肥料，不排入周边水域。
3、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采取减震、隔音、消声等措施，加强对设备的保养，防止设备性能老化而引起噪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4、碾米过程将产生的米糠及白米分级出的碎米作为副产品外售；垄谷过程将产生的谷壳、分选的碎石和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建设单位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相关要求建立固体废物临时的堆放场地，不得随处堆放；机械设备维修产生的废矿物油、废乳化油、含油废抹布等为危险废物，其储存必须严格按《危险固废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中的相关要求储存，建立台账，填写转移联单，并定期送至具有危险固废处理资质的机构处置。
6、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预防粉尘爆炸及仓储火灾等风险事故的发生。


